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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概要說明

 具封閉式貨廂之電動三輪重型機車因貨廂開啟門之形狀、位置、大小與數量等

項異動且不影響尺度者，得於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備註欄加註。

 115年1月1日起，國內底盤車製造廠各型式M2、M3、N2及N3類底盤車，應符合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附件二、車輛規格規定」第10節車輛識別碼(VIN)打刻原

則及字元規範，申請者得用來函方式說明車身號碼編碼方式及符合狀況後之申

請檢測報告作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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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作業指引手冊

增修部份說明( 2/2 )
(內容請參另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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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審驗部份

 小客車及小客貨兩用車對應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中國大陸車款在地化供應鏈合作價
值比率」措施

一、辦理依據：交通部113年8月1日交運字第1135011128號函。

二、相關實施內容：

A.自113年8月1日起，其國內業者引進之小客車及小客貨兩用車屬陸資與國際品牌合資、陸資併購之

國際品牌、國際品牌在中國大陸廠生產者、中國大陸品牌等4類，應符合「經濟部產業發展署辦理

中國大陸車款在地化供應鏈合作價值比率認定作業要點」規定。

B.「經濟部產業發展署辦理中國大陸車款在地化供應鏈合作價值比率認定作業要點」規定。

(1)112年前取得交通部安全審驗合格證上市之車款，在地化供應鏈合作價值比率要求第一年20%、

第二年30%、第三年35%。

(2)113年1月1日至7月31日前取得交通部安全審驗合格證上市之車款，在地化供應鏈合作價值比率

要求第一年15%、第二年25%、第三年35%。

(3) 113年8月1日後取得交通部安全審驗合格證上市之車款，在地化供應鏈合作價值比率要求第一

年15%、第二年25%、第三年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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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審驗部份

 小客車及小客貨兩用車對應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中國大陸車款在地化供應鏈合作價
值比率」措施 (延續上一頁)

一、辦理依據：交通部113年8月1日交運字第1135011128號函。

二、相關實施內容：

C.113年8月1日起，屬前述4大類範圍且欲辦理安全審驗者(申請者資格)，應取得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同意證明文件後，始得辦理審驗作業。

D.113年8月1日起，屬前述4大類範圍且辦理安全審驗時，車輛應符合之各項檢測基準合格報告之檢

測地點應非中國大陸地區。

E.113年8月1日前已取得審驗合格證明書及後續新增之車型，若非屬前述4大類範圍者，應由經濟部

產業發展署納入非適用清單內，始得辦理審驗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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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審驗部份

 車輛頭燈為LED(或HID)光源者進行完成車照片註記作業原則

一、辦理依據：113年度第1次「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及檢驗相關疑義事項」之會議結論實施。

二、相關實施內容：

A.申請者辦理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作業時(含新案、延伸及變更案)檢附完成車照片加註之

LED(HID)頭燈，應詳細說明為近光燈或遠光燈。

B.底盤車製造廠或代理商辦理底盤車型式登錄作業時，如底盤車頭燈(近光燈或遠光燈)

裝設有LED(HID)頭燈者，應於底盤相關圖說或資料進行說明，車安中心於底盤車型式

登錄報告加註。

C.於完成車照片加註「本車型配備LED(HID)頭燈(近光燈)」、「本車型配備LED(HID)頭

燈(遠光燈) 」或「本車型配備LED(HID)頭燈(近光及遠光燈) 」；另本項作業不溯及

已核發之完成車照片(指換發案及延伸案之基本車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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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審驗部份

 電子憑證(使用安審作業系統之鑰匙)應妥善保管

辦理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前，應依規定辦理申請者資格登錄並取得電子憑證，以電子憑

證方式透過「安審作業系統」申請，且後續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之列印亦須

由前開電子憑證透過系統列印，爰請務必妥善保管自身電子憑證資訊。

 申請延伸實體車案應詳細確認檢附資料之正確性

申請者辦理延伸實體車審驗作業時，因申請車型之尺度、重量等為申請者宣告後由審

驗機構進行書面審查，爰請申請者務必就申請車型之規格詳細確認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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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審驗部份

 屬申請電動車輛審驗之合格證明書「引擎型式」欄位作業原則

一、辦理依據：113年度第1次「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及檢驗相關疑義事項」之會議結論實施。

二、相關實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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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種類
引擎型式欄位宣告
(申請者宣告)

合格證明書備註
(審驗機構加註)

電能或電能(增程) 馬達型式名稱(例：ZFEOOO) 「本案車型引擎型式係指馬達型式」

汽油(電能)或汽油(油電)
馬達型式名稱或引擎型式名

稱
(例：BMOOO或M25OOO)

「本案車型引擎型式係指馬達型式」
或「本案車型引擎型式係指引擎型式」

汽油(柴油)/電能或
電能/汽油(柴油)

引擎型式名稱/馬達型式名稱
或

馬達型式名稱/引擎型式名稱
(例：BMOO/MMOO或
DGPOO/NCOO)

「本案車型引擎型式係指引擎型式/
馬達型式」或「本案車型引擎型式係
指馬達型式/引擎型式」



一般審驗部份

 庫存車輛相關配套管理

一、依交通部「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第12條之1及第17條規定，完成車於審驗合格

證明有效期限屆滿或底盤車於新增檢測基準項目前，已完成製造/打造/進口之車輛(底

盤車)得於有效期限屆滿後一個月內辦理登記造冊展延有效期限。

二、依交通部於111年12月30日交路字第11150183714號函公告修訂「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

理辦法」第十二條之一，於有效期限屆滿前已完成製造、打造或進口但尚未辦理登檢

領照之車輛取消十二個月有效期限規定，另其使用相同底盤型式已取得屆滿有效期限

之合格證明書，取消十八個月有效期限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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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審驗部份

 庫存車輛相關配套管理 (延續上一頁)

一、依交通部107年5月4日交路字第1070012800號函公告修訂「申請展延車輛型式安全

審驗合格證明書有效期限審驗補充作業規定」，庫存車輛應為新增之車輛安全檢

測基準公告實施前三個月已完成製造或裝船進口。

二、依上開審驗補充作業規定，庫存車輛係指無法對應符合已公告實施之車輛安全檢

測基準項目者為限，爰已提報造冊之庫存車輛，不得再自行調整或變更車輛規格，

以對應新實施之檢測基準並申請辦理相關審驗。

三、為確認庫存車於新增檢測基準實施前三個月已完成製造，屬國產車申請完成車/底

盤車辦理展延有效期限前，應先至安審系統申請「提前實車查核作業」以辦理實
車查核，經完成車輛實車查核之車輛，後續於有效期限屆滿後一個月內至安審系

統辦理「展延合格證明有效期限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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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盤登錄作業部份

 總重量逾三千五百公斤至五千公斤之小貨車類底盤車型式登錄之底盤 車型空重比規定

一. 依據：交通部110年7月15日公告之「國內底盤車製造廠製造或進口商進口總重量逾三千五百公斤至五千公斤之底盤

車申請底盤型式登錄審驗補充作業規定」。

二. 底盤車型空重比規定：

A. 自110年7月15日起，空重比應不得逾45%。但經檢具國外原車輛或底盤車製造廠相關技術文件及規格差異說明

資料佐證申請之底盤車型為符合國外原廠設計規格者，其空重比不得逾50%。

B. 自116年1月1日起，空重比應不得逾40%。但經檢具國外原車輛或底盤車製造廠相關技術文件及規格差異說明資

料佐證申請之底盤車型為符合國外原廠設計規格者，其空重比不得逾45%。

C. 設有電能儲存裝置供應馬達驅動車輛之底盤車，空重扣除可供應予馬達驅動車輛之電池重量後，其底盤車空重

比應符合A點或B點規定。

D. 供打造非以載重為目的之特種車之底盤車無須對應本項規定。

審驗作業注意事項宣導( 8/10 )

2026年車輛型式安全及品質一致性審驗年度研討會



使用中車輛變更審查之申請作業優化部份

 中心已設置/提供「線上平台」系統進行案件申請

一、為提升作業效率，就使用中車輛變更審查作業(後懸變更、使用中小型汽車附掛拖車、

使用中車輛變更設置輪椅區或迴轉式座椅…等)已建立「線上平台」系統提供予申請者

可直接於網站進行案件申請。

二、「線上平台」系統已於113年7月8日開放，供各申請者上線使用，該平台可即時查詢

所申請之案件進度、補件情況、報價與費用通知等。

三、「線上平台」連結路徑(https://b2c.vsc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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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 鼓勵車廠導入生產製造或進口可供載運輪椅使用者之無障礙計程車型

國內現行計有復康巴士、低地板大客車及福祉車等無障礙交通工具，惟受限於地

點之單一性及時間之固定性等因素，且現行無障礙計程車可使用之車型與數量較

少，致輪椅使用者搭乘便利性上仍有一定限制，建議車廠可評估考量導入生產製

造或進口可載運輪椅使用者之計程車車型，以補足前揭輪椅使用者搭乘之便利性

，共同為行動不便者、身障者及高齡者提供更優質與安全的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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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目 常補件情形

一般安全審

驗類

宣告值

(自安審系統輸入或上傳之資訊)

宣告車輛後懸部份大樑變更資料錯誤。

完成車照片尺度與底盤登錄報告登載內容不一致

完成車照片
車輛規格尺度，宣告值超出檢測值誤差。

登載之車輛尺度與安審系統宣告之車輛尺度不同。

延伸車型之諸元規格差異資料

(延伸差異說明)

 本項資料登載之數據與安審系統宣告之數值不同(例如：

尺度、重量、選配差異…等)。

審驗案常補件項目及案例宣導( 1/2 )

2026年車輛型式安全及品質一致性審驗年度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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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目 常補件情形

延伸

實體車類

延伸實體車安全審驗申請
 車身號碼與完成車照片、完稅證不同。

 申請案之底盤車型式和申請系統點選不同。

完成車照片/座椅配置圖

 完成車照片登載配置娛樂性顯示設備，與底盤車型式

登錄報告不符。

 完成車照片規格尺度量測錯誤。

底盤登錄類 底盤宣告值

 底盤車規格表尺寸宣告錯誤。

 宣告之審查報告未提供授權。

 檢附文件與底盤規格表宣告不一致。

審驗案常補件項目宣導(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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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及116年車輛安全檢測基準

項目新增說明

(內容請參另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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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員職責及分機表(國產車審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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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安中心 聯絡人 分機 負責業務

國產車審驗部
副理

洪健華 2108 國產車審驗部主管

國產車審驗部

廖奕瑋 3131 異常案件處理

王博賢 7242 最終覆核審驗

黃印利 3132 最終覆核審驗(一般車輛安審類、使用中車輛變更、微電車及電輔車相關問題詢問窗口)

陳紀榮 3137 最終覆核審驗(一般車輛安審類、使用中車輛變更、微電車及電輔車相關問題詢問窗口)

劉彥廷 7277 最終覆核審驗(一般車輛安審類、使用中車輛變更、微電車及電輔車相關問題詢問窗口)

林佳鋒 3111 國產大客車類(包含延伸實體車)、特種車類(包含延伸實體車)、小客車、機車、微型電動二輪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等項審驗作業
客車及貨車類底盤車型式登錄作業、大客車類(包含特種車)之車身六視圖、車身結構強度計算書、底盤五視圖、底盤施工規範及底盤
架裝車身施工規範等項審查作業、使用中遊覽車底盤安全檢修作業計劃書、底盤安全檢修作業等項審查作業、附載幼童之腳踏自行車、
電動輔助自行車、自行車兒童座椅申請合格標章審查作業、電動大客車性能驗證審查作業

陳孟宏 3146

顏士勛 7279

國產貨車類(包含延伸實體車)、特種車類(包含延伸實體車)、機車、微型電動二輪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等項審驗作業、客車及貨車類
底盤車型式登錄作業、大客車類(包含特種車)之車身六視圖、車身結構強度計算書、底盤五視圖、底盤施工規範及底盤架裝車身施工
規範等項審查作業、附載幼童之腳踏自行車、電動輔助自行車、自行車兒童座椅申請合格標章審查作業、電動輔助自行車之合格標章
請領作業、微型電動二輪車之電子控制裝置審查合格標識請領作業

莊宗翰 7293 國產貨車類(包含延伸實體車)、拖車類(包含延伸實體車)及曳引車類等項審驗作業、使用中車輛變更審驗作業（包含使用中車輛變更
設置輪椅區或迴轉式座椅、附掛拖車變更、大樑變更、重量變更、總聯結重量變更、車頂廣告看板架、LPG）、內裝材料登錄作業、
電動輔助自行車之合格標章請領作業、微型電動二輪車之電子控制裝置審查合格標識請領作業喬宗柏 7236

郭獻文 2107
國產貨車類延伸實體車、拖車類(包含延伸實體車)及曳引車類等項審驗作業、使用中車輛變更審驗作業（包含使用中車輛變更設置輪
椅區或迴轉式座椅、附掛拖車變更、大樑變更、重量變更、總聯結重量變更、車頂廣告看板架、LPG）、內裝材料登錄作業

蔡榮益 8887

鐘紹宇 7243
國產貨車類(含延伸實體車)審驗作業、國產拖車類(含延伸實體車)審驗作業、電動輔助自行車之合格標章請領作業、微型電動二輪車
之電子控制裝置審查合格標識請領作業

葉炳成 7244
國產貨車類(含延伸實體車)審驗作業、國產微型電動二輪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等項審驗作業、電動輔助自行車之合格標章請領作業
微型電動二輪車之電子控制裝置審查合格標識請領作業



報 告 完 畢
感 謝 聆 聽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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